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DST（P）［2020］5号

经达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以拍卖方式出让高新区长田新区Ⅳ号（B06-03b）、高新
区长田新区Ⅵ号等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达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受出让人委托对以上地块组织拍
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但法律法规或出让文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三、申请参加本公告土地竞买的，竞买保证金须按竞
买宗地对应金额足额缴纳。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政府设有底
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竞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不低于政府底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实行网上报

名，竞买申请人须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www.dzggzy.cn）查阅网上操作指南，完成用户注册、网上
报名等。

已完成用户注册的竞买申请人须在2020年4月15日
17：00之前经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
dzggzy.cn）通过系统提交竞买申请。通过指定账户缴纳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 年4月15日 17：00。

已提交申请的竞买申请人须在资格审查当日（2020
年4月16日）8：30之前将竞买申请文件原件现场提交至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室，未按时提交原件的视为
自行放弃竞买资格。

通过竞买资格审查的竞买申请人须在2020 年4月16
日 10：30 前 自 行 通 过 达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服 务 网

（http：//www.dzggzy.cn）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并带到拍
卖现场（打印时间可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2020年4月
16日 10：30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举行（拍卖
会时间可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七、凡参与竞买的申请人须对本出让公告、出让文件、
宗地详情全面了解、完全接受、不持异议，须有一次或一次
以上的报价，报价规则详见拍卖出让须知。本次拍卖出让
不接受邮寄竞买申请。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文
件 可 在 达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服 务 网（http：//www.

dzggzy.cn）下载），并以拍卖出让文件中各相关职能部门
或主管单位出具的文书为准。公告发布后可能出现延期、
中止、终止等变更情况，敬请各竞买人在交易开始前随时
关注查阅相关公告信息，并按要求完善相关事项，以保障
各竞买人顺利参加本次拍卖活动。

九、竞买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
建设银行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荷

叶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农业银行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达州通川支行
户 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账 号：系统自动生成
工商银行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达州市分行海棠湾支

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十、联系方式
出让人：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达州市通川区白塔路243号
联系电话：0818-2377534、3199019
拍卖人：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金兰路永祥街68号
联系电话：0818-3333966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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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
革工作，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省
厅交警总队相关要求，成都交警

“蓉e行”平台“违法处理学习减
分”功能正式切换至“学法减分”
系统。到底哪些人可以参加减
分，减分6分应该如何减？3月26
日，对于这些问题，交警部门进行
了十问权威解答。

99.7万个岗位来了
我省启动“百日千万

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

3月26日，省人社厅发布消息，3月
20日至6月30日，我省与全国同步
开展“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推
送”大型公益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简称“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
动”）。截至3月25日，全省已有44
家 公 共 就 业 和 人 才 服 务 机 构 、
22047家企业参与行动，提供岗位
99.7万个，线上累计访问29.2万人

（次），投递简历8630份。
本次专项行动搭建了统一、多

方联动的网络招聘平台，我省设立
“四川省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
动主会场”，与国家人社部主会场
链接；各市（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机构依托公共招聘网、人才网设
分会场，与省主会场链接。其中，
成都、宜宾、攀枝花、达州、阿坝人才
网设“全省五大经济区”分会场，开
展区域联动招聘。全省使用统一
行动标识，设立岗位信息发布、特
色专场招聘、职业指导、职业技能
培训、就业创业政策宣传等专栏。

本次专项行动组织医药卫生、
城市保供、物流配送、生活服务等
专场招聘，按照不同群体组织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贫困劳动力、女性
等专场招聘。根据脱贫攻坚任务
需要，各分会场也可组织重点区
域、未摘帽贫困县等专场招聘。四
川主会场参加国家人社部推出的
31个省份特色专场，四川特色专场
招聘时间为4月23日、5月23日、6
月23日。同时，我省还与重庆联合
推出“川渝一家亲 携手促就业”专
场，为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提供人才保障。

本次专项行动四川省主会场
设立了职业指导“云课堂”、职业
培训“云课程”和就业创业政策宣
传专栏，为劳动者提供线上就业
政策解读、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
服务。
主会场网址：
http：//www.sc91.org.cn/webCol-
umn/showOneHundredDaysWe-
bjobfair.jspx

参加“学法减分”最多可减6分
成都交警就驾驶人关心的十大问题进行权威解答

1.哪些驾驶人可以申请参加“学法
减分”？

即日起，持有成都公安交管部门核
发的驾驶证驾驶人，可以通过互联网申
请参加“学法减分”，不区分驾驶证准驾
类型，也不区分是否是营运车辆驾驶
人。

2.学法减分的主要途径？
驾驶人通过关注成都交警“蓉e行”

平台微信公众号，完成实名认证后，即
可申请参加网上“学法减分”。

3.学法减分可以减多少？
参加网上学习且经考试合格的，一

次减免1分。参加学法减分没有次数限
制，但是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
内最多可以减免6分（包含）。减免记分
是在机动车驾驶人已有的累积记分分
值中扣减。

4.学习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是交通违法行为判断与案例分

析；二是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三是
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快处快赔
相关规定；四是常见交通标志、标线和
交通警察手势辨识；五是安全行车常
识；六是高速公路驾驶常识；七是恶劣
天气和复杂道路驾驶常识；八是文明驾
驶常识；九是防御性驾驶知识；十是紧
急避险常识；十一是驾驶心理健康知
识；十二是其他相关知识。

5.学法减分能否预存分值？

不能通过学法减分预存分值，申请
学法减分必须是当前记分周期内有累
积记分，当前记分周期内没有记分的，
不能通过学法减分预存分值。

6.学习30分钟可以申请1次考试，
那么连续学习2个小时，可申请连续参
加4次考试？

不可以。申请网上学习且学习满
30分钟可以参加一次考试，考试未通过
的，可以申请补考两次，考试成功后减
免1分。如需要再次申请减免记分，需
再次申请学习考试。

7.“学法减分”只减免电子眼抓拍的
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吗？

“学法减分”与处罚途径无关，即无
论是现场处罚还是非现场处罚被记分，

只要符合公安部《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
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工作规
范（试行）》规定的，都可以申请“学法
减分”。

8.网上学习考试过程中，出现实人
认证未通过或者人脸比对未通过的，该
怎么办？

驾驶人开始网上学习前，实人认证
未通过的，可以在线提交人工实人认
证申请，采集上传本人照片和身份证
明影像件，公安交管部门将在3个工作
日内完成实人认证申请人工审核工
作，并将审核结果通过短消息等方式告
知驾驶人。

学习、考试过程中，人脸比对不通
过的，可根据提示，再次进行人脸比对，
连续三次比对不通过的，学习无效。用
户对人像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提交
复核申请，后台人员应在1个工作日内
完成用户的人像审核和复核工作。

9.造成网上学习考试无效的情形一
般有哪些？

一是申请成功之日起3日内未完成
学习的；二是学习完成后7日内未参加
考试的；三是考试未通过且未在24小时
内参加补考或者补考未通过的；四是当
前记分周期内未完成学习、考试的。

10.对学习和考试审核结果有异议
如何处理？

自收到审核结果后24小时内申请
复核。公安交管部门在收到申请后3个
工作日内复核完毕，并告知复核结果。
考试成绩因实人认证未通过导致成绩
无效的，驾驶人可以在24小时内申请
复核。公安交管部门在收到复核申请
后3个工作内完成复核，并通过短信方
式告知驾驶人复核结果，复核申请仅限
一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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